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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正二：（14 時 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林正二、鄭天財等 15 人，針對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於今年 3 月 2 日開辦之「原住民團體意外保險」，保險對象以低收入戶為限，且保險

理賠額度僅 30 萬元，顯然難以達到分擔與保障生活經濟風險的政策目標，而為求擴大社會保險

的效能以及彰顯分擔家庭風險的目的，行政院應責成主管機關將老人、單親家庭、特殊高風險勞

動者、無一定雇主者及未具勞保身分者一律列為保險對象，並提高保險額度至 100 萬元以上，俾

以健全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七案： 

本院委員林正二、鄭天財等 15 人，針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今年 3 月 2 日開辦之「原住民團

體意外保險」案，保險對象以低收入為限，且保險理賠額度僅 30 萬元，顯然難以達到分擔與保

障生活經濟風險的政策目標，而為求擴大社會保險的效能以及彰顯分擔家庭風險的目的，行政院

應責成主管機關將老人、單親家庭、特殊高風險勞動者、無一定雇主者及未具勞保身分者等列為

保險對象，並提高保險額度至 100 萬元以上，俾以健全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是否有當，請公

決案。 

說明： 

一、依 98 年就業狀況調查顯示，原住民多從事製造業及營造業等高危險的非技術性工作，發

生職業災害及意外事故比率遠高於一般勞工；另參照 98 年原住民健康統計數據，原住民事故傷

害粗死亡率每 10 萬人口 77.8 人，為第二大死因，其中以負擔家庭生計之男性占多數，嚴重影響

原住民家庭福祉及社會安全。 

二、基此，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爰於今年 3 月 2 日開辦「原住民團體意外保險」，惟保險

對象以低收入戶為限，且保險理賠額度僅 30 萬元，顯然難以達到分擔與保障生活經濟風險的政

策目標，而為求擴大社會保險的效能以及彰顯分擔家庭風險的目的，行政院應責成主管機關將老

人、單親家庭、特殊高風險勞動者、無一定雇主者及未具勞保身分者等列為保險對象，並提過保

險額度至 100 萬元以上，俾以健全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 

提案人：林正二  鄭天財 

連署人：徐少萍  邱文彥  羅淑蕾  林滄敏  簡東明  

羅明才  陳鎮湘  潘維剛  張曉風  詹凱臣  

李桐豪  蘇清泉  廖正井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林委員世嘉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林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現在進行第九案，由黃委員文玲代表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文玲：（14 時 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針對國內非典型就業人數

逐年攀升，其中如人力派遣與臨時性工時等新型態工作對勞工權益損害至為嚴重，使勞動法令完

全無法保障就業者，其年輕與高學歷化的傾向更造成青年勞動條件逐年惡化。然行政院雖承諾將

提出根本解決方案，卻至今未提出因應方案及檢討相關法規，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儘速將相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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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送至本院，以保障勞工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九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針對國內非典型就業人數逐年攀升，其中如人力派遣與臨時性工時等新型

態工作對勞工權益損害至為嚴重，使勞動法令完全無法保障就業者，其年輕與高學歷化的傾向更

造成青年勞動條件逐年惡化。然行政院雖承諾將提出根本解決方案，卻至今未提出因應方案及檢

討相關法規，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儘速將相關方案送本院，以保障勞工權益。是否有當，請公決

案。 

說明： 

一、「非典型就業」包括人力派遣業、業務外包、臨時性工作及部分工時工作，該類工作普

遍有薪資低、工時長，不穩定性的問題，根據研究調查，以部分工時工作為例，其所得僅為正式

勞工（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整體平均薪資之 54.0%，足見可見長期下來非典型工作者因工時

不足，工作機會不穩定，導致其薪資所得偏低，生活也大受影響。 

二、根據主計處資料指出，國內「非典型就業」人數，從 2006 年至去 2009 年的三年間已由

20 萬人倍數成長至 68 萬多人，而此數據因法令未規定，部分業者可能隱匿的情況，是否真實呈

現非典型就業人數仍有待商榷。另據相關報告指出，鄰近國家南韓在 2008 年非典型僱用人數占

總受僱人數比例已近四成五，顯然若不及早訂定相關法規以解決非典型就業惡化的問題，恐怕將

使勞力非典型比例快速增加，影響勞動市場之正常發展。 

三、派遣人力在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已經行之有年，但在台灣卻常因法令不健全，又在雇

主想降低人事成本下需求大增，在有利可圖的條件下吸引大量業者加入，競爭者眾造成派遣人力

公司良莠不齊，根據勞委會抽查國內派遣業者的現況後，經常發現違反勞動法令比例皆超過七成

以上甚至接近九成，顯然非典型就業相關業者亟代納入法規管理，以免使就業者權益一再受到侵

害。 

四、由於民間團體及學者早已於數年前提出相關問題，如全國產業工會甚至舉辦大型遊行要

求行政院應及早提出因應方案，並避免非典型就業情形惡化以保障員工權益，行政院雖一再公開

表示將檢討相關法令，將非典型就業納入勞動法令中管理，但至今仍只有以行政命令作低度管理

而無整體配套方案，只讓遭不肖廠商剝削的勞工不斷增加，相關法律修正案更是至今仍未送本院

審查，相關部會顯然怠忽職守並任其惡化，本黨團提案要求行政院應儘速內將非典型就業問題相

關配套方案及相關法律修正案送本院審查。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偉哲：（14 時 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6 人，鑒於觀光夜市已成為台灣觀光產業的

亮點，多數國外觀光客對於台灣觀光夜市評價甚高，但由於觀光夜市之規劃與發展長期遭政府漠

視，也未見政府進行輔導，導致多數觀光夜市因噪音、空氣汙染、垃圾及停車問題常與當地居民

發生衝突，甚至造成觀光夜市被迫遷移或消滅，為此，建請觀光局立即成立觀光夜市輔導小組，


